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业务与客户营销政策要点

一、政策总则

为加强本行个人客户营销宣传行为管理，规范化、系统化及

专业化开展相关工作，充分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促进业务健康

长效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广告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银行保险机构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体制机制建设的指导意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关

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营销宣传行为的通知》《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

定》等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和本行内部管理要求，结合行内实际，

制定相关政策。

二、基本原则

本行开展个人客户营销宣传行为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依法合规，严格消保。应当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监管

规定和社会公序良俗，诚实信用、公平竞争，使用严谨规范的营

销宣传话术和物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不得超

出业务许可范围开展宣传推广；在个人营销宣传推广中要确保不

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商业秘密。完善营销宣传全流程管控

机制，从营销源头上把控和解决问题，防范营销宣传风险，在营

销宣传过程中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确保业务合规开展。

2.客户视角，营销适配。应当以满足客户需求为中心，以帮



助客户创造价值为目标，符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注重客户

体验与反馈，不得泄露个人隐私。始终坚持将合适的产品与服务

精准提供给契合的客户，精简客户旅程，促进各环节营销体验连

贯通畅。

3.权责一致，健全机制。遵循“谁组织的营销宣传行为谁负

责”“谁的业务谁负责”“谁的营销人员谁负责”原则，对本单

位及所属从业人员的营销宣传行为管理承担主体责任；建立健全

本条线、本级行个人客户营销宣传行为管理机制，落实金融消费

者权益保护有关要求。

三、适用范围

本政策适用于本行各级机构及代理营业机构。

四、营销宣传活动合规管理规定

1.本行各级机构开展营销宣传活动不得有下列情形：

（1）使用或者变相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国歌、国

徽，军旗、军歌、军徽；

（2）使用或者变相使用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

义或者形象，利用学术机构、行业协会、专业人士、受益者的名

义或者形象作推荐、证明；

（3）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

（4）损害国家的尊严或者利益，泄露国家秘密；

（5）妨碍社会安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6）危害人身、财产安全，泄露个人隐私；

（7）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



（8）含有淫秽、色情、赌博、迷信、恐怖、暴力的内容；

（9）含有民族、种族、宗教、性别歧视的内容；

（10）妨碍环境、自然资源或者文化遗产保护；

（11）含有损害未成年人和残疾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2.各级机构不得以欺诈或引人误解的方式对金融产品或服

务进行营销宣传，主要包括：

（1）不得引用不真实、不准确的数据和资料；

（2）不得隐瞒限制条件；

（3）不得对过往业绩进行虚假或夸大表述；

（4）不得对资产管理产品未来效果、收益或相关情况作出

保证性承诺，明示或暗示保本、无风险或保收益；

（5）不得使用偷换概念、不当类比、隐去假设等不当营销

宣传手段。

3.各级机构不得以损害公平竞争的方式开展金融营销宣传

活动，主要包括：

（1）不得以捏造、散布虚假事实等手段恶意诋毁竞争对手，

损害同业信誉；

（2）不得通过不当评比、不当排序等方式进行营销宣传；

（3）不得冒用、擅自使用与他人相同或近似等有可能使金

融消费者混淆的注册商标、字号、宣传册页，使用的图片、字体

及内容不得存在侵权、违反广告法等情形。

4.各级机构不得利用政府公信力进行金融营销宣传，主要包

括：



（1）不得利用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或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对

金融产品或服务的审核或备案程序，误导消费者认为国务院金融

管理部门或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对该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提供保

证，并应当提供对该产品或服务相关信息的查询方式；

（2）不得对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或地方金融监管部门

审核或备案的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进行预先宣传或促销。

5.各级机构不得损害金融消费者知情权，主要包括：

（1）应当通过足以引起金融消费者注意的文字、符号、字

体、颜色等特别标识对限制金融消费者权利和加重金融消费者义

务的事项进行说明；

（2）通过视频、音频方式开展营销宣传活动的，应当采取

能够使消费者足够注意和易于接受理解的适当形式披露告知警

示、免责类信息。

6.各级机构不得利用互联网进行不当营销宣传，主要包括：

（1）利用互联网发布、发送的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显

著标明“广告”，使消费者能够辨明其为广告；

（2）利用互联网开展营销宣传活动，不得影响他人正常使

用互联网和移动终端，不得提供或利用应用程序、硬件等限制他

人合法经营的广告，干扰金融消费者自主选择；

（3）以弹出页面等形式发布营销宣传广告的，应当显著标

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

（4）不得允许从业人员自行编发或转载未经相关金融产品

或金融服务有权审批者审核的金融营销宣传信息。



7.各级机构不得违规向金融消费者发送营销宣传信息，主要

包括：

（1）未经金融消费者同意或请求，不得向其住宅、交通工

具、通讯工具等发送金融营销信息，也不得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

发送金融营销信息；

（2）以电子信息方式发送金融营销信息的，应当明确发送

者的真实身份和联系方式，并向接受者提供拒绝继续接收的方

式。

8.各级机构不得在中小学校、幼儿园内开展营销宣传活动，

不得利用中小学生和幼儿的教材、教辅材料、练习册、文具、教

具、校服、校车等发布或者变相发布营销宣传广告。

9.各级机构开展营销宣传不得规定我行单方享有解释权或

者最终解释权。不得含有限制或者排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利的格

式条款，及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等不合理条款。

10.各级机构不得开展法律法规和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认定

的其他违法违规金融营销宣传活动。

本政策要点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负责解释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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